
客家委員會客庄創生環境營造計畫補助作業要點 

第九點修正總說明 

    客家委員會客庄創生環境營造計畫補助作業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

點）於九十二年四月十八日訂定發布（原名「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

地方政府推動『客家文化設施興（修）建計畫』作業要點」），最後一

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三日。茲因應近年性別平等、勞

工權益事件、人工智慧（AI）工具普及使用影響等，修正本要點第九

點，其修正重點如下： 

一、 增訂受補助單位或其委託廠商違反性別平等與勞工權益相關法規

處置作為，並增訂受補助單位或其委託廠商使用人工智慧（AI）

工具及中國大陸廠牌資通訊產品之限制。（修正要點第九點） 

 


